
附件1：
[bookmark: OLE_LINK12]教师教学工作质量考核细则

	项 目
	内容
	考核标准与加减分

	[bookmark: OLE_LINK1][bookmark: OLE_LINK13][bookmark: OLE_LINK29]教学任务
（20分）
	教学工作量
（20分）
	[bookmark: _GoBack][bookmark: OLE_LINK3]1.工作量达到学校额定工作量（400课时/退休前三年380课时）计20分；2.每超过额定工作量20%加1分；3.低于额定工作量每低于10%扣1分，扣完该项分为止；4.多课头的每多一个课头另加1分。

	[bookmark: OLE_LINK14]教学常规
（50分）
	

教学
“六认真 ”
（40分）
	[bookmark: OLE_LINK15]1.学院“六认真”检查应按照教学管理部门的要求组织进行，应包含日常检查和期中、期末检查，检查合计分数按百分计，为平衡各学院评分尺度，“六认真”检查结果按分数排名，取前30%评定为优，50%为良，20%为合格和不合格。等级优的分数定为40分，良的分数定为35分，合格的分数定为30分，不合格的分数定为20分。
2.学院应出台相应考核办法，做好日常记录和考核工作。
3.学校教学督导人员对教师“六认真”进行专项检查和随机抽查，结果反馈学院，作为学院考核的重要依据纳入学院考核办法中，教务处留存结果作为审核复查“六认真”等级分数的依据。
[bookmark: OLE_LINK2][bookmark: OLE_LINK6]4.有教学事故预警的有一次扣1分，有一般以上教学事故的有一次扣5分。

	
	学生测评
（10分）
	学生测评分数多班级的取平均值（百分制），再按10%权重计此项内容分。

	[bookmark: OLE_LINK28][bookmark: OLE_LINK27][bookmark: OLE_LINK16][bookmark: OLE_LINK26]教学成绩
（30分）
	任教成绩
（5分）
	[bookmark: OLE_LINK22]本年度所有任课课程期末考试成绩的班级，及格率大于等于60%且班平均分大于等于60分的得5分，每有一个班级不满足条件扣1分，扣完该项分为止。

	
	
指导学生
获奖
（15分）
	[bookmark: OLE_LINK5][bookmark: OLE_LINK4][bookmark: OLE_LINK7]1.教育行政部门及上级主管部门组织的技能大赛国赛一等奖15分二等奖12分三等奖10分，省赛一等奖10分二等奖8分三等奖5分，市级一等奖5分二等奖4分三等奖3分，省校级一等奖4分二等奖3分三等奖2分。同项目每年内取最高分不累计。
[bookmark: OLE_LINK21]2.体育比赛省级一等奖6分二等奖5分三等奖4分，常州市级、省校级一等奖4分二等奖3分三等奖2分。
3.同一类活动多名学生参加的取最高级别1名计分，同一内容多项获奖，以最高档计分，获奖级别由业务主管部门认定。

	
	教学比赛
公开课
（10分）
	1.教育行政部门及上级主管部门组织的比赛国赛一等奖10分二等奖8分三等奖5分，省赛一等奖5分二等奖4分三等奖3分，常州市、系统内比赛一等奖3分二等奖2分三等奖1分，同项目每学年内取最高分不累计。
2.开设常州市级公开课得2分，校级公开课得1分。  

	




教改研究
（20分）
	专业建设
（5分）
	1.积极参与新专业建设，新专业通过省教育厅审核，在建设中能起到骨干作用的专业负责人得5分，核心成员3-5名得2分。（限5年）
2.在通过市级、系统内及以上专业建设项目结项评估中，起到骨干作用的项目负责人得5分，核心成员3-5名得2分。校级专业建设项目结项中的项目负责人得2分，核心成员2-3名得1分。

	
	课程（教材）建设
（5分）
	1.立项市级、省校级及以上课程（教材）建设项目，建设周期内负责人得5分，核心成员2-3名得2分。
[bookmark: OLE_LINK25]2.校级校本课程（教材）建设结项，负责人得2分，核心成员2-3名得1分。

	
	实训建设
（5分）
	在学校实训基地建设中有突出贡献且有建设成果（如评上市级以上实训基地等）的负责人得5分，核心成员2-3名得2分。

	
	
项目成果
（5分）
	1.常州市级及以上教学改革立项课题结项，课题负责人得5分，核心成员2-3名得2分；校级教学改革立项课题结项，课题负责人得1分。
2.获得常州市级、系统内及以上教学成果奖，项目负责人得5分，核心成员2-3名得2分。获得校级教学成果奖，项目负责人得2分，核心成员2-3名得1分。
3.获得常州市级以上优秀案例，项目负责人得3分，核心成员2-3名得1分。
4.立项建设常州市级及以上教学团队、工作室，建设周期内负责人得5分，核心成员2-3名得2分；立项建设校级以上教学团队、工作室，建设周期内负责人得2分，核心成员2-3名得1分。


附件2： 
[bookmark: OLE_LINK10]年( 春/秋学期)教师教学工作质量考核结果汇总表
[bookmark: OLE_LINK20]学院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

	[bookmark: OLE_LINK17]排序
	姓名
	项目考核分
	考核等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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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总体情况
	应参加考核人
	
	实际参加考核人
	

	
	优秀人数
	
	良好人数
	

	
	合格人数
	
	不合格人数
	

	
	未参加考核
人员姓名及
原因
	


[bookmark: OLE_LINK18]学院签字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签字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

学校考核领导小组组长签字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



附件3：
行政人员教学工作质量考核细则
	项目
	内容
	考核标准与加减分

	教学任务
（20分）
	教学工作量
（20分）
	1.工作量达到学校额定工作量计20分；
2.多课头的每多一个课头另加1分。

	教学常规
（50分）
	教学
“六认真”
（40分）
	1.由教务处进行考核。主要采取期末检查，检查合计分数按百分计，按分数排名，取前30%评定为优，50%为良，20%为合格和不合格。等级优的分数定为40分，良的分数定为35分，合格的分数定为30分，不合格的分数定为20分。
2.学校教学督导人员对行政人员“六认真”进行随机抽查，结果作为重要依据纳入期末考核。
3.有教学事故预警的有一次扣1分，有一般以上教学事故的有一次扣5分。

	
	学生测评
（10分）
	1.学生测评分数多班级的取平均值（百分制），再按10%权重计此项内容分。

	教学成绩
（30分）
	任教成绩
（5分）
	本年度所有任课课程期末考试成绩的班级，及格率大于等于60%且班平均分大于等于60分的得5分，每有一个班级不满足条件扣1分，扣完该项分为止。

	
	指导学生
获奖
（15分）
	1.教育行政部门及上级主管部门组织的技能大赛国赛一等奖15分二等奖12分三等奖10分，省赛一等奖10分二等奖8分三等奖5分，市级一等奖5分二等奖4分三等奖3分，省校级一等奖4分二等奖3分三等奖2分。同项目每年内取最高分不累计。
2.体育比赛省级一等奖6分二等奖5分三等奖4分，常州市级、省校级一等奖4分二等奖3分三等奖2分。
3.同一类活动多名学生参加的取最高级别1名计分，同一内容多项获奖，以最高档计分，获奖级别由业务主管部门认定。

	
	教学比赛
公开课
（10分）
	1.教育行政部门及上级主管部门组织的比赛国赛一等奖10分二等奖8分三等奖5分，省赛一等奖5分二等奖4分三等奖3分，常州市、系统内比赛一等奖3分二等奖2分三等奖1分，同项目每学年内取最高分不累计。
2.开设常州市级公开课得2分，校级公开课得1分。  

	




教改研究
（20分）
	专业建设
（5分）
	1.积极参与新专业建设，新专业通过省教育厅审核，在建设中能起到骨干作用的专业负责人得5分，核心成员3-5名得2分。（限5年）
2.在通过市级、系统内及以上专业建设项目结项评估中，起到骨干作用的项目负责人得5分，核心成员3-5名得2分。校级专业建设项目结项中的项目负责人得2分，核心成员2-3名得1分。

	
	课程（教材）建设
（5分）
	1.立项市级、省校级及以上课程（教材）建设项目，建设周期内负责人得5分，核心成员2-3名得2分。
2.校级校本课程（教材）建设结项，负责人得2分，核心成员2-3名得1分。

	
	实训建设
（5分）
	在学校实训基地建设中有突出贡献且有建设成果（如评上市级以上实训基地等）的负责人得5分，核心成员2-3名得2分。

	
	
项目成果
（5分）
	1.常州市级及以上教学改革立项课题结项，课题负责人得5分，核心成员2-3名得2分；校级教学改革立项课题结项，课题负责人得1分。
2.获得常州市级、系统内及以上教学成果奖，项目负责人得5分，核心成员2-3名得2分。获得校级教学成果奖，项目负责人得2分，核心成员2-3名得1分。
3.获得常州市级以上优秀案例，项目负责人得3分，核心成员2-3名得1分。
4.立项建设常州市级及以上教学团队、工作室，建设周期内负责人得5分，核心成员2-3名得2分；立项建设校级以上教学团队、工作室，建设周期内负责人得2分，核心成员2-3名得1分。


附件 4：
年( 春/秋学期)行政人员教学工作质量考核结果汇总表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
	排序
	姓名
	项目考核分
	考核等级

	
	
	教学
任务
	教学
常规
	教学
成绩
	教改
研究
	奖励
加分
	总分
	

	1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	
	

	11
	
	
	
	
	
	
	
	

	12
	
	
	
	
	
	
	
	

	13
	
	
	
	
	
	
	
	

	14
	
	
	
	
	
	
	
	

	15
	
	
	
	
	
	
	
	

	总体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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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优秀人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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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未参加考核
人员姓名及
原因
	


[bookmark: OLE_LINK19]教务处签字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

学校考核领导小组组长签字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

